
证券代码：300670          证券简称：大烨智能          公告编号：2023-053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产业投资基金认缴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0 年 8 月 12 日，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2,500 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额的

25%）参与投资设立南京金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

金体”或“标的企业”）。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

司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国宇”）签署《基金份额转让

协议》，将公司已实缴的 7,500 万元南京金体基金份额转让给苏州国宇，转让完

成后，苏州国宇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南京金体 7,500 万元基金份额（占合伙企业

出资额的 15%，已全部实缴），公司退出投资决策委员会，仍作为有限合伙人持

有南京金体 5,000 万元基金份额（占合伙企业出资额的 10%，未实缴）。 

截至 2023 年 4 月末，公司持有的上述 5,000 万元南京金体基金份额已实缴

出资 3,800 万元，未实缴出资 1,200 万元。为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优化

投资结构与布局，公司于近日与南京金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南京金昭”）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南京金体 5,000

万元基金份额中的 1,200 万元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 0元）转让给南京金昭，交

易对价为人民币 0元。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南京金体 3,800 万元基金份额

（占合伙企业出资额的 7.60%，已全部实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转让事项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金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 年 8月 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6Q29N9U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敏) 

出资额：9,6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研创园团结路 99 号

孵鹰大厦 2780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金昭与公司同为南京金体有限合伙人，除上述情况

外，南京金昭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南京金昭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南京金体1,200万元认缴出资份额（未实缴），

权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南京金体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南京金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 年 8月 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22AR2K7A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金瓯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段小光)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研创园团结路 99 号孵

鹰大厦 2232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 

管理人名称：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0 年 10 月 15日 

备案编码：SNA31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98,047,261.08 378,352,451.58 

合伙人资本 313,200,000.00 290,400,000.00 

净资产 398,047,261.08 378,352,451.58 

负债总额 0.00 0.00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 1-3月份 2022年 1-12月份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712,233.09 -4,337,809.37 

净利润 -1,712,233.09 -4,337,809.37 

注：2023年 3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前后合伙人构成及份额比例： 

单位：万元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类型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 

出资额 

出资 

占比 

认缴 

出资额 

出资 

占比 

南京金瓯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0 2.00% 1,000 2.00% 

南京北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500 49.00% 24,500 49.00%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0.00% 3,800 7.60% 

南京金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600 19.20% 10,800 21.60% 

江苏隆宇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00 4.80% 2,400 4.80% 

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500 15.00% 7,500 15.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金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出让方）：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南京金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协议的主要条款 

（1）财产份额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署前均享有标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身份，甲方将所持有

标的企业 2.40%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 1,200 万元，实缴出资 0万元），以 0 万

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 

（2）承诺和保证 

a.甲方保证本合同第一条转让给乙方的财产份额为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

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其所转让的财产份额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

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b.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积极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承诺于标的企业全体合伙人完成工商变更材料用印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非因甲方原因导致的因工商变更不及时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承担。 

（3）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南京金体《合伙协议》，南京金体采用“先回本后分利”的分配原则，

对于可分配资金，先按全体合伙人实缴比例分配各合伙人的本金至实际缴纳的累



计出资额，再按实际缴纳累计出资额的 8%年化收益率（单利）分配门槛收益，

最后超额收益部分，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在全体合伙人按实缴比例分配。

综上，此次公司转让的 1,200 万元认缴出资额（未实缴）在南京金体中不享有参

与分配的权利，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此次交易对价为 0 元。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为结合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优化公司投资结构与布局。不

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交易对价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月 11日 


